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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

海口市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资金项目
验收方案

根据《海口市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资金管理暂行办法》

及《实施细则》规定，我局将于 2019 年 4 月对承担 2016 年立项

的海口市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资金项目进行验收。为做好验

收工作，特制定本方案。

一、验收内容

验收分别按业务评估指标和财务评估指标对项目的年度执

行情况和经费落实、管理、使用情况进行评估。其中业务指标部

分从项目的建设进度完成情况、研究工作与成果、队伍建设与人

才培养、硬件建设、运行管理与开放服务、技术资料准备情况六

个方面进行评估；财务指标部分从项目的经费落实、经费管理、

经费使用和财务资料准备情况四个方面进行评估。

二、验收办法

项目验收采取集中或单项的方法进行。

（一）项目验收应提供以下基本材料：

1.项目合同书；

2.《海口市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资金项目验收申请表》；

3.《项目验收自评价报告》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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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项目工作总结、项目研究开发取得的成果情况；

5.项目资金落实和使用情况(提供专项审计报告或详细的台

账、明细账)；

6.涉及技术经济指标（有关经济和社会效益）的有关证明材

料。

（二）验收的一般程序如下：

1.项目承担单位提出项目验收申请；

2.科技管理部门负责组织项目验收检查组；

3.检查组听取项目验收情况汇报、现场查看、专家质询、查阅

有关资料等；

4.检查组评议并形成验收检查意见；

5.科技管理部门审核，下达验收结果；

（三）项目验收应以项目合同文本规定的内容和确定的考核

指标为基本依据，验收的主要内容有：

1.项目合同规定的各项技术经济指标的完成情况；

2.知识产权情况；

3.经费使用的合理性、规范性，对项目资金使用情况要有专

项审计报告；

4.项目实施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和采取的措施。

（四）验收结论分为通过验收、不通过验收和结题。验收项

目存在下列情况之一者，为不通过验收：

1.合同规定的主要任务没有完成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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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预期成果未能实现或结果无科学或实用价值；

3.提供的验收文件资料、数据不真实；

4.擅自修改合同考核指标内容。

验收项目存在下列情况之一者，项目承担单位可申请结题，

验收检查组检查符合条件可结题：

1.市场变化使得项目无法继续进行；

2.不可抗力因素使得项目无法继续进行。

（五）不通过验收的项目按照有关科技经费管理办法处理。

三、验收要求

（一）各项目承担单位按规定时间提交《海口市科技型中小

企业技术创新资金项目验收申请书》。

（二）各项目承担单位和项目负责人要高度重视此次验收工

作，总结成效及存在的问题，认真准备项目验收材料，确保项目

顺利通过验收；已到实施计划期限，不能如期验收的项目，请书

面提交推迟验收申请，原则上延期不超过一年；因不可抗力因素

造成项目无法完成的，请提交项目终止或撤销的书面报告；项目

执行到期无正当理由不申请验收的，按项目不通过验收处理，承

担单位及负责人列入市科技项目不良记录名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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